
早报6月19日讯 为积极稳步推进
城中村改造，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
象，日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起草了《关
于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并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不仅对城中
村改造模式、改造程序提出了具体要求，
同时还详细规定了搬迁补偿标准等方面。

改造范围

对于城中村的改造范围，《实施意
见》提出，已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城镇
开发边界内的各类城中村，可纳入城中
村改造范围。

补偿标准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补偿标准，《实
施意见》明确规定，城中村改造一般采用
房屋补偿、货币补偿（含房票补偿）两种
方式。采用房屋补偿的，房屋在交付时
应当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和住宅交付
使用要求。采用货币补偿的，应当在房
屋搬迁补偿方案公告前明确资金来源，
专款专用；其中采用房票补偿的，应当合
理确定房票有效期、政策奖励标准、补偿
房源库，严格落实兑付资金来源，确保房
票及时兑付。

实施搬迁补偿前，应首先对被搬迁
房屋或宅基地面积进行认定。认定时
应以合法产权证明或建房批准文件记
载为准。其中，宅基地面积的确认，以
土地权属证书或其他合法批准文件、司
法文书载明的土地使用面积为准；房屋
建筑面积的确认，以房屋权属证书或其
他合法批准文件、司法文书载明的房屋
建筑面积为准；土地批准用途为非居住
用地、房屋性质为非住宅的，以合法权
属证件载明的建筑面积为准。被搬迁
人不能提供相关证书、文件、司法文书，
应予补偿的，由有资质的测绘机构实地
测量土地使用面积或房屋建筑面积后，

村（居）两委会议研究提出初步认定意见，
经公示无异议后报街道单独或与区（市）
相关部门共同审核。

具体补偿标准如下：

选择房屋补偿的，可选择以合法宅基
地面积为基准或以合法宅基地上房屋为基
准进行补偿，安置面积为应安置面积与优
惠价购置面积之和。由各区（市）结合辖区
实际确定安置方式。

选择以合法宅基地面积为基准补偿
时，应安置面积以宅基地面积为基本计
算依据，可考虑合法二层及以上面积和
一定比例的公摊补助（系数一般不大于
上述面积之和的 12%）；可结合搬迁时限
要求，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面积（一般不
大于 30 平方米）。由各区（市）结合辖区
实际确定。

选择以合法宅基地上房屋为基准补偿
时，应安置面积为合法宅基地正房间数乘
以相应的系数（一般不小于每间 35 平方
米，不大于每间45平方米）；或为房屋合法
建筑面积，同时可考虑增加一定住房改善
面积（一般不大于 10 平方米）。由各区
（市）结合辖区实际确定。

实际安置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的，差
额部分由被搬迁居民按优惠价格购买；实
际安置面积小于应安置面积的，差额部分
由搬迁主体对被搬迁居民货币补差。差额
部分宜控制在20平方米以内。具体优惠
价格和货币补差标准由各区（市）结合辖区
实际确定。

选择货币补偿的，货币补偿总金额以
应安置面积为基本计算依据，具体为被搬
迁人应安置面积乘以搬迁范围周边同类房
屋评估单价计算的金额，同时可考虑奖励
面积、宅基地上附属物评估值。

选择房票补偿的，除货币补偿金外，各
区（市）可结合辖区实际实施政策性奖励。

另外，房屋补偿或货币补偿费用还包
括房屋搬迁补助费用，主要有搬迁费、临时
过渡费、按时搬迁奖励等。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鹏）

早报6月19日讯 6 月 19 日，市
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介
绍《绿色金融支持城乡建设绿色低碳
发展》相关情况。

记者从吹风会上了解到，青岛
市继续推进绿色生态城区（镇）建
设，在上合示范区、青岛自贸片区、
中德生态园、国际邮轮港区、崂山大
北海片区规划建设 5 个绿色生态城
区和张家楼、夏格庄两个绿色生态
城镇，打造全国首个零碳社区奥帆
中心，推动形成中德未来城零碳试
验区样板。注重以绿色金融为支撑
的推进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绿色低碳项目的融资支持，落地全

国首张“减碳保”建筑节能保险保
单，发放山东首单附带“绿色建筑性
能责任保险”的绿色项目贷款。同
时全面推广绿色低碳建筑，从规划、
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推广绿色建
造，建立完善绿色建筑全过程管理
服务体系，规模化推广星级绿色建
筑和超低能耗建筑，在政府采购工
程中全面推广应用绿色建材，采用

“先干后奖”的市场化机制推进既有
建筑节能改造。

绿色金融对城乡建设绿色低碳
发展的支持范围聚焦服务于绿色城
市建设、智能建造、城乡建设领域
碳达峰以及为人民群众提供更舒心

满意的好房子、更高效便捷的基础
设施，鼓励相关市场主体根据需求
选用绿色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
提供优质的绿色金融产品。主要包
括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
装配式建筑的开发建设、既有建筑
节 能 及 绿 色 化 改 造 、绿 色 建 材 生
产、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星级绿
色建筑消费、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生态城区（镇）创建等九大类
绿色低碳项目。

针对绿色城市的发展，在购房信
贷方面，也有相应的政策扶持。在授
信额度方面，根据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对居民购买我

市新建高品质住宅或达到现行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一星级及以上等级的新建
商品住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
按家庭申请贷款时计算的可贷额度上
浮 20%确定。例如购买我市新建商品
住房达到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一星级的
多子女家庭，若夫妻双方均符合我市住
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缴存职工家庭最高
贷款额度为 80 万元，使用多子女家庭
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上浮20%，可贷额
度上浮至96万元，再叠加高品质住宅、
绿色建筑支持政策，可贷额度再上浮
20%，家庭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可达
115万元。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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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新规公开征意见
明确改造范围、改造模式、改造程序和补偿标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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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提出，对严重影响群众生活和城市形
象，特别是老城区内脏乱差片区和城市重点建设区域
内且项目能够通过自身或在区域、市域范围内实现平
衡的城中村，采取拆除新建方式，按照城市标准规划
建设管理。

拆除新建模式

对拆除新建无法盈亏平衡的或因历史文化风貌保
护等具有保留价值的城中村，优先通过房屋修缮、配套
完善、环境整治和节能改造等方式，按照文明城市标准
开展经常性整治提升和实施管理，守住安全底线。

整治提升模式

同一城中村范围内部分区域因公共利益需要确需
拆除的，在征得居民同意的前提下，可先行对该区域按
拆除新建模式进行改造。对涉及历史文化风貌保护需
要等暂不具备拆除条件的区域开展经常性整治提升。

拆整结合模式

我市出台新政支持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 九大类项目可获绿色金融支持

购买新建绿色商品住宅
公积金贷款可上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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